附件1
            医疗救助经办流程示意图
申请低收入人口：申请人持相关材料到户籍所在地乡镇提出低收入人口认定申请，乡镇受理申请后调查审核，不符合条件的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原因，符合条件的提出审核意见，公示无异议后报县民政、乡村振兴部门认定。







认定低收入人口：县民政、乡村振兴部门负责申请对象的身份认定，认定不通过的反馈乡镇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原因，认定通过的将名单反馈乡镇。民政部门、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统一交由民政部门完成重合身份核查、分类标识后，及时向医保部门推送。









	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返贫致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医疗救助实行医疗机构（或到经办窗口）“一站式”结算。
因病致贫重病患者，以及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返贫致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在身份认定前当年内个人自付的合规医疗费用，可持相关材料到户籍所在地乡镇提出医疗救助申请，不符合条件的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原因，符合条件的公示无异议后提出审核意见，报县医保部门审批。



	









[bookmark: _GoBack]县医保部门自收到医疗救助申请材料，30个工作日内完成救助对象的医疗费用复核、救助款审批及拨付工作。






备注：低收入人口主要包括民政部门认定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因病致贫重病患者，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返贫致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